
 

 

       縣市114年丹娜絲颱風災損農業資材室、農機具室修繕重建

申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一、申請項目：□農業資材室  □農機具室 

坐落之地段地號：      縣市       鄉鎮市區       地段       地號  

二、申請農民資料 

（一）姓名： ；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； 

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檢具相關文件： 

1.□申請書 
2.□申請切結書 
3.□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
4.□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
5.□農業資材室、農機具室之「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」 
6.□受丹娜絲颱風災損農業資材室、農機具室之佐證相片 

三、申報災損及申請修繕重建資料 
（一）修繕 
      1.□修繕面積一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

  2.□修繕面積達二十平方公尺以上且未達一百平方公尺者 
3.□修繕面積未達二十平方公尺者 

（二）重建 
1.□重建面積一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

  2.□重建面積達二十平方公尺以上且未達一百平方公尺者 
3.□重建面積未達二十平方公尺者 

（三）申請項目及經費明細(表格可擴充)，修繕或重建面積以恢復原容許
使用同意面積為限。 

 

修繕重建類別 項目 單位 單價 金額(元) 

     

     

合計  

四、閱讀告知事項：□本人已閱讀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告知事項。 

 
申請人簽章： 

附件一 



 

 

 

申請切結書 

本人            之□農業資材室、□農機具室，因 114年丹娜絲

颱風侵襲受損需修繕重建，爰申請「農業部 114年丹娜絲颱風災損農業資

材室、農機具室修繕重建輔導措施」。茲具結恪遵下列規定： 

一、 申請修繕或重建之□農業資材室、□農機具室確係 114 年丹娜絲颱

風受損。 

二、 申請補助之設施，確為計畫辦理期間修繕或重建，非以舊設施、舊

料核銷。 

三、 本人同意依相關規定修繕或重建，倘不符規定者同意不予補助。 

四、 立切結書人如有違反前項規定或虛假不實，除繳回全數補助款外，

願負法律上責任。 

此致 

        農會 

        縣市政府 

農糧署        區分署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       

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電  話：            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附件二 



 

 

114年丹娜絲颱風災損農業資材室、農機具室修繕重建輔導措施-申請補助清冊(修繕) 

執行單位(農會):                 

□農業資材室     □農機具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號 申請日期 申請人 面積(平方公尺) 施作地段地號 申請補助款(元) 地方政府初審 
農糧署轄區分署

複審 

1      □通過□不通過 □通過□不通過 

2      □通過□不通過 □通過□不通過 

3      □通過□不通過 □通過□不通過 

4      □通過□不通過 □通過□不通過 

5      □通過□不通過 □通過□不通過 

附件三 



 

 

114年丹娜絲颱風災損農業資材室、農機具室修繕重建輔導措施-申請補助清冊(重建) 

執行單位(農會):                 

□農業資材室     □農機具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號 申請日期 申請人 面積(平方公尺) 施作地段地號 申請補助款(元) 地方政府初審 
農糧署轄區分署

複審 

1      □通過□不通過 □通過□不通過 

2      □通過□不通過 □通過□不通過 

3      □通過□不通過 □通過□不通過 

4      □通過□不通過 □通過□不通過 

5      □通過□不通過 □通過□不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附件四 



 

 

114年丹娜絲颱風災損農業資材室、農機具室修繕重建輔導措施-審核通過清冊(修繕) 

產製人員:            產製日期: 

序號 執行單位 受補助農民 設施類別 
審核通過面積
(平方公尺) 

施作地段地號 通過經費(元)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備註：各區分署審查通過後，函地方政府通知執行單位輔導農民依計畫補助程序辦理。 

 

 

 

附件五 



 

 

114年丹娜絲颱風災損農業資材室、農機具室修繕重建輔導措施-審核通過清冊(重建) 

產製人員:            產製日期: 

序號 執行單位 受補助農民 設施類別 
審核通過面積
(平方公尺) 

施作地段地號 通過經費(元)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備註：各區分署審查通過後，函地方政府通知執行單位輔導農民依計畫補助程序辦理。 

 

附件六 



 

 

 

附件七 

114年丹娜絲颱風災損農業資材室、農機具室修繕重建輔導措施—驗收
表 

一、計畫名稱： 

二、計畫編號： 

三、審核通過設施類型及數量： 

四、驗收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

五、驗收地點：         

（縣市：    鄉鎮區：      ，地段：      ，地

號：      ） 

六、驗收結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農業資材室、□農機具室修繕或重建項目 數量（平方公尺） 

  

(驗收照片) 

驗收結果：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受補助農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驗收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

 

 

 

附件八 

     縣市 114年丹娜絲颱風災損農業資材室、農機具室修繕重建輔導措施-完工會勘表 
 

申請人 設施類別 

設施用地 

備註 縣市/鄉
鎮市區 

地 段 地 號 

容許使用
同意書面
積（平方
公尺） 

審核通過
面積(平
方公尺) 

驗收紀錄登
載之設施種
類及面積 
(平方公尺) 

現況 

   
 

  
 

  
 

 

   
 

     
 

 

   
 

  
 

  
 

 

   
 

  
 

  
 

 

會勘時間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會勘單位及人員（簽章）： 

執行單位：              （農會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會勘單位：        市（縣）政府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；農糧署    區分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或受委託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



 

 

 

附件九 

     縣市 114年丹娜絲颱風災損農業資材室、農機具室修繕重建輔導措施-補助款核銷清冊 
 

申請者 身分證號 土地坐落 設施類別 
完工數量

(平方公尺) 

補助 

經費

(元) 

發票金額

(元) 

核銷金額 

 (元) 

申請人 

存摺帳號 

 
 

 
      

 
 

 
      

 
 

  
     

 
 

  
     

 
 

  
     

總計      

 

承辧人：              承辧科室主管：     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       執行單位主管：（總幹事） 

 

 


